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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继承编完善我国继承制度和规则的主要

进展

（一）有关完善继承“一般规定”规则的进展

1.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的

先后顺序推定

《民法典》第 1121条第 2款借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第2条，规定了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

事件中死亡的先后顺序推定规则。规定这样的推定

规则，有几十年司法经验作为立法的基础，也完全符

合遗产继承规律的要求。

2.遗产范围由“概括+列举”改为“概括+排除”

《民法典》第 1122条由过去对遗产范围的“概

括+列举”的方式，改变为“概括+排除”的立法模式。

这一规定，弥补了《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缺陷，采用

了科学的方法界定遗产范围，是继承编完善继承新

规则的成功之作。

3.增加规定丧失继承权与受遗赠权的事由和被

继承人享有宽宥权

《民法典》第1125条规定对《继承法》第7条的主

要修改完善包括：第一，增加了相对丧失继承权的法

定事由，即“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

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第二，增加

规定被继承人享有宽宥权。在被继承人和继承人之

间有血缘关系或者特殊的亲属关系，被继承人对犯

有过错的继承人予以宽宥，准许其继承自己的遗产，

是符合情理的。第三，增加了受遗赠人丧失受遗赠

权及其事由的规定。第 1125条第 3款规定，受遗赠

人实施了本条第1款规定的五种行为之一的，丧失受

遗赠权，不得接受遗赠。

（二）有关完善法定继承规则的进展

1.增加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可以代

位继承

《继承法》第11条只规定了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

辈直系血亲的代位继承。《民法典》第1128条增加第

2款，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有代位继承

权。主要价值是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2.扩大酌分遗产请求权的主体范围

《继承法》第14条规定的酌分遗产的主体之一是

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

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只要

是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就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使酌分遗产请求权的主体范围扩大。

（三）有关完善遗嘱继承和遗赠规则的进展

1.增加了遗嘱信托

《民法典》第1133条规定新增了遗嘱信托。遗嘱

信托是指通过遗嘱而设立的信托，也叫死后信托。

通过遗嘱信托，能够很好地解决财产传承问题，减少

因遗产产生的纷争。

2.确认打印遗嘱是有效的遗嘱形式

《民法典》第 1136条规定确认了打印遗嘱形式，

弥补了我国遗嘱形式的空白，适应了电脑普及使用

后很少有人用笔写作的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需要。

3.确认录像遗嘱是有效的遗嘱形式，完善录音

录像遗嘱有效要件

《民法典》第 1137条规定，一是增加录像遗嘱形

式，称为录音录像遗嘱；二是在“两个以上的见证人

在场见证”的有效要件外，增加了“遗嘱人和见证人

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

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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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补充规定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不能做遗

嘱见证人

《民法典》第1140条规定较《继承法》第18条，增

加了“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不能做遗嘱见证人

的规定。所谓“其他”，是相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言的，是指这些人之外的、不

具有见证能力的人。

5.确认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时设立在后效力优

先原则

《民法典》第1142条第3款删除了公证遗嘱效力

优先原则，使遗嘱设立在后效力优先原则成为判断

遗嘱效力的最高、最终原则。

（四）有关完善遗产的处理规则的进展

1.增设遗产管理人的选任、职责等五项新规则

《民法典》第 1145-1149全面规定了遗产管理人

制度，填补了我国继承法律规则的空白。第一，第

1145条规定了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第二，第

1146条规定遗产管理人争议时的处理方式。第三，

第 1147条规定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的职责。第四，

第1148条规定遗产管理人不正当履行职责而应当承

担的责任。第五，第 1149条规定遗产管理人可以获

得报酬。

2.增加规定转继承的一般规则

《继承法》没有明文规定转继承，但转继承在社

会生活中实际存在，并在司法实践中予以适用。《民

法典》第1152条确认了转继承。

3.明确受遗赠人丧失受遗赠权的遗产部分依照

法定继承处理

《民法典》第 1154条规定与《继承法》第 27条规

定相比，增加了受遗赠人丧失受遗赠权的遗产部分

也应当依照法定继承处理的规则。

4.扩大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的主体范围

《继承法》第31条规定遗赠扶养协议只可以与扶

养人或者集体所有制组织签订。《民法典》第1158条
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之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

遗赠扶养协议。将扶养主体的范围扩大。

5.明确无人继承且无人受遗赠的遗产收归国有

后用于公益事业

依据《继承法》第32条将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

的遗产确定收归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后究竟作何之

用，不无疑问。《民法典》第1160条前段规定“无人继

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

业”，明确了这一问题，使私人的遗产即使被收归国

有，也只能用于公益事业之正当目的。

6.增加规定了遗产债务的清偿顺序

《民法典》第 1163条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62条，对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遗赠之于被继承人

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的遗产清偿顺序作了明

确规定。

二、继承编完善我国继承制度和规则的特点和

重点

（一）继承编完善我国继承制度和规则的特点

1.突出继承制度的私法属性，彰显对民事主体

私有财产的保护

继承法律制度是私法制度，必须突出对个人私

有财产权益的法律保护。在继承领域保护私人财产

权益，就是要在对遗产的处理中，将个人的私有财产

权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全面加以保护。继承编的

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适当扩大继承

人范围，确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可代位继

承。第二，补充遗产的处理制度的欠缺，保护好被继

承人的遗产。第三，改变错误的遗嘱效力规则，废除

公证遗嘱优先原则。

2.突出时代特点，在继承领域积极回应科技进

步的要求

继承编紧跟时代发展，呼应科技进步的要求，主

要体现在对遗嘱形式和遗产范围规定的新规则上。

对遗嘱形式，打破了不认可打印遗嘱效力的做法，并

将录像遗嘱与录音遗嘱结合起来，不仅使我国的遗

嘱形式增多，也使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能够应

用到继承领域中。对遗产范围，尽管继承编对其界

定采取概括式规定，没有明文将时代发展的新型财

产写进遗产范围，但是，由于民法典总则编规定了知

识产权和数据、网络虚拟财产，因而能够使这些新型

财产都成为遗产，这同样因应了时代发展和科技进

步对继承法律制度提出的新要求，体现了时代的

特点。

3.突出私法自治，尊重被继承人对其身后遗产

处置的自由意志

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权利人支配其

财产的基本原则。在对待遗产上，继承编尊重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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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继承人对遗产处置的意志，即使在没有遗嘱的情况

下，在法定继承中也是按照保护和尊重财产所有权人

对所有权支配的一般情形确定法定继承规则。具体

努力包括：首先，在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中，强调遗嘱

继承优先。其次，确认被继承人的宽宥权及宽宥权行

使的效果。再次，明确了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

托。最后，规定了遗产债务清偿顺序。

（二）继承编完善继承规则的重点

民法典编纂对继承制度的修改完善，重点是对

我国继承规则的补充和完善，突出点是对遗产管理

规则的修改，对我国的基本继承制度是在原有的基

础上进行了一些重要的补充，保持了我国基本继承

制度的稳定。

三、对继承编规定的继承制度现状评估及适用

的基本要求

（一）对继承编规定的继承制度现状的评估结论

1.我国继承法律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

虽然继承编对《继承法》有约44%的条文进行了

修改或增加，但是，继承编对我国继承规则并没有进

行重大改变，主要修改的还是集中在对遗产处理的

规则和继承规则的完善上。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增

加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不过，这些都没有改变我国

继承制度的本质特征。

2.我国继承法律的基本制度没有改变

我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与 1985年相比有了很大

的改变，人们拥有的财富也今非昔比，需要有更加具

体和细致的规则作为处理遗产的规范。尽管如此，

由于继承编对继承法律的基本制度未作实质性改

变，因而仍然保持了基本继承制度的稳定。

3.我国继承法律的基本规则没有改变

继承编的完善不是对继承主要规则的修改，因

此，继承编的继承规则体系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

变，基本保持着原有的状况，只是纠正了部分原有不

当的规定，并使继承规则有所丰满。

（二）我国民法典规定继承法律制度保持基本稳

定的原因

继承编对我国继承法律的基本属性、基本制度

和基本规则没有根本改变，保持了我国继承法律制

度的基本稳定，没有使我国的继承法律制度发生大

起大落的变化，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继承法律的基本

立法思想没有改变。

（三）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继承编的基本要求

1.坚持和明确继承制度稳定的法律适用指导

思想

继承法律制度基本稳定的最大的优势是，自然

人处置遗产的基本观念不用发生重大转变，仍然依

照原有的支配遗产的方法处理遗产的分配，对发生

的纠纷，基本的裁判要求也不必有大的改变。

2.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继承编规定的新规则

第一，对继承编规定的新的继承制度，应当放在

民法典的大环境中进行整体理解，准确确定其含义。

第二，对继承编依据法理规定的新规则，应当依

照法理基础解释新规则的真实含义。

第三，对于继承编借鉴司法解释经验规定的新

规则，应当结合司法解释的基础进行理解。

3.统一理解和适用继承编规定的新、老规则

继承编经过修订和完善，新规则和原规则相互

协调，形成了完整的继承法律制度和具体规则。在

适用中须新老规则配合，相互统一，严格适用，维护

好遗产流转秩序。

4.区分强制性规定与示范性规定的具体适用

方法

继承编的法律规则既有强制性规定，也有示范

性规定。在法律适用中，应当根据法律规则性质的

不同，分别对待。对继承规则的强制性规定，在司法

实践中不能违反，应当按照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适

用。对继承规则中的那些非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

支持权利人的选择，使权利人的权利能够实现。

5.对欠缺的继承规则应当用好类推适用与补充

法源

在实践中出现继承编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形时，

应当采用类推适用法律规则和适用补充法源规则予

以补充。对于能够类推适用的继承法律规则，尽量

予以类推适用。对法律没有规定的继承规则，只要

不是强制性规范，应当将习惯和法理作为补充法源，

支持权利人的选择，而不能轻易认为其意思表示违

反法律。

此外，对于新出现的问题引致的继承规则不足，

只能积累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期待今后对继

承编修订时再作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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